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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告书

武汉鼎丰设备备件材料有限公司：
我中心于2025年5月12日向你单位下达了《限期缴存决定书》（武公中限缴决〔2025〕34号），并于2025年6月20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。经查你单位在收到《限期缴存决定书》后，未在规定时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下义务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你单位职工潘某补缴住房公积金91618.62元，具体利息金额以你单位实际履行之日为准。
如对本催告不服，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申辩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的，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联系人：段伟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7-887034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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